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
（新卫）环罚案卷第144号
	当

事

人
	名称（姓名）
	新乡市祥力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住址）
	新乡市卫滨区卫滨区南环李村西
	邮政编码
	453000

	
	营业执照注册号（公民身份证号）
	410923196603236635
	组织机构代码证（行业）
	/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03098881861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马现如
	职务
	法人

	案 由
	涉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案件
	案件来源
	日常检查

	案  件

简  要

情  况
	2020年11月18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执法人员对新乡市祥力弹簧制造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非移车辆尾气排放超标。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第五十九条 “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者污染控制装置不符合要求，不能达标排放的，应当加装或者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制装置。”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使用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或者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五千元的罚款。

鉴于以上情况，提请对新乡市祥力弹簧制造有限公司进行立案处罚，建议对其实施责令改正和行政罚款。

	承办人

意  见
	         承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承办机构

审核意见
	    经审核，建议立案。建议该案件主办人是孟凡周，协办人是王阳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机关负 责 人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